附件2

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

国土绿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2024年省级财政下达国土绿化资金6880.93万元。其中：造林绿化6021.93万元、零星造林补助730万元、林木良种培育129万元。目前全市执行数2605.63万元，预算执行率37.87%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

1.成本指标（涉及指标2个）:经济成本指标：珍贵用材树种造林平均补助≤550元/亩，重点区域林相改善新造平均补助≤2200元/亩。
2.产出指标（涉及指标16个）:①数量指标：植树造林面积65500万亩，重点区位林相改善面积≥0.7万亩，建设管理省级林木种子基地≥1个，森林城镇建设个数≥4个，森林村庄建设个数≥13个，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基地个数≥1个，省级保障性苗圃≥1处，油茶发展≥30600亩，森林抚育补助面积≥49100亩，古树名木保护株数6株，古树名木抢救复壮2片，优良苗木株数≥173万株；②质量指标：造林成活率≥85%，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≥85%，年度培育的苗木质量≥80%；③时效指标：植树造林完成及时率≥90%。

3.效益指标（涉及指标3个）：①经济效益指标：苗木产值≥13000元/亩；②生态效益指标：提高森林质量，促进林分生长，森林抚育年度任务完成率≥100%，优化林分结构，松林皆伐改造和带状采伐改造完成率≥100%。

 4.满意度指标（涉及指标2个）：社会群众对造林绿化满意度≥90%，社会群众对林木良种培育满意度≥90%。 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绩效评价目的是树立绩效管理理念，强化预算意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提升单位内部预算、财务、资产等方面的管理水平。绩效评价的对象，包括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性造林绿化资金。绩效评价内容：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，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、采取的措施等，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，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绩效评价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分级分类原则。评价指标包括了成本方面、产出方面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。共设成本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，7个二级指标，23个三级指标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通过任务下达，项目实施指导、实施质量检查、任务完成情况自查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社会满意度调查等过程，进行评价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(附相关评分表)

（一）综合评价得分：93.79分（优）。

（二）主要指标得分

1.经济成本经标：珍贵用材树种造林平均补助≤550元/亩，实际成本550元/亩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重点区域林相改善新造平均补助≤2200元/亩，实际成本2011元/亩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。
2.数量指标：植树造林面积≥65500亩，实际完成65500亩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重点区位林相改善面积≥0.7万亩，实际完成0.8万亩，完成率114%，得满分；松建设管理省级林木种子基地≥1处，实际完成1处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森林城镇建设个数≥4个，实际完成4个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森林村庄建设个数≥13个，实际完成13个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基地个数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省级保障性苗圃≥1处，实际完成1处，完成率100%；油茶发展面积≥30600亩，实际完成30666亩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森林抚育补助面积≥49100亩，实际完成55018亩，完成率112%，得满分；古树名木保护株数6株，实际完成6株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古树名木抢救复壮2片，实际完成2片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优良苗木株数≥173万株，实际完成177.14万株，完成率102%，得满分。
2.质量指标：造林成活率≥85%，实际完成87%，完成率102%，得满分；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≥85%，实际完成率90%，完成率106%，得满分；年度培育的苗木质量≥80%，实际完成率82%，完成率102.5%，得满分。

3.时效指标：植树造林完成及时率≥90%，实际完成100%，完成率111%，得满分。

4.经济效益指标：苗木产值≥13000元/亩，实际产值13005元/亩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。
5.生态效益指标：提高森林质量，促进林分生长，森林抚育年度任务完成率≥100%，实际完成率100%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；优化林分结构，松林皆伐改造和带状采伐改造完成率≥100%，实际完成率100%，完成率100%，得满分  

6.服务对象满意度：社会群众对造林绿化满意度≥90%，实际完成率91%，完成率101%；社会群众对林木良种培育满意度≥90%，实际完成92.5%，完成率103%，得满分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
1.任务分解情况

根据《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关于切实抓好2024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》(闽绿委〔2023〕8号)精神，2024年1月3日市本级以宁德市绿化委员会及时分解下达2024年各项任务，下发《关于切实抓好2024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》(宁绿委〔2024〕1号)，下达各县(市、区)2024年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的计划任务。2024年，我市造林绿化任务50.5万亩，包括：植树造林9.5万亩，森林抚育30万亩，封山育林11万亩；建设省级森林城镇4个、省级森林村庄13个、互联网+义务植树基地1个。
2.资金下达情况

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〔2023〕49号，〔2024〕15号、22号、31号、46号，下达宁德市2023年度省级财政国土绿化资金6880.93万元。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〔2023〕37号，〔2024〕24、50号分解下达辖区县、市（区）林业局6250.93万元，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，程序规范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

市林业局定期邀请专家进行授课，不断增加从业者知识储备，以点带面，提高林农技术水平。不定期多次组织深入各地开展技术指导，督促检查，质量抽查等工作。严格审核各项目验收成果，做到有的放矢，造一片，成活一片，实现生态效益。
项目产出情况

完成植树造林面积65500亩，重点区位林相改善0.8万亩，建设管理省级林木种子基地1处，森林城镇建设4个，森林村庄建设13个，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基地1个，省级保障性苗圃1处，油茶发展面积30666亩，森林抚育补助面积55018亩，古树名木保护6株，古树名木抢救复壮2片，培育优良苗木株数177.14万株。造林成活率87%，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90%，年度培育的苗木质量82%，植树造林完成及时率100%。
项目效益情况

苗木产值13005元/亩，提高森林质量，促进林分生长，森林抚育年度任务完成率100%，优化林分结构，松林皆伐改造和带状采伐改造完成率100%，社会群众对造林绿化满意度91%，社会群众对林木良种培育满意度92.5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。一是及时部署任务。根据全省造林绿化任务要求，于2024年1月3日及时下达《切实抓好2024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》（宁绿委[2024]1号）文件，将任务细化分解至各地，要求各地落实好造林绿化“四要素”，认真做好各项目作业设计。二是抓好工作重点。要求各地抓好油茶林新造改造、重点区域林相改善、松林改造提升等项目，做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作。三是落实技术措施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依法科学造林，不误林时抢抓造林。同时严把项目作业设计，切实从苗木种类、配置、挖穴、栽植技术、抚育养护等环节进行从严把关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。四是按时调度督查。从1月30日起实行每周调度，适时通报各地造林绿化任务进展情况，督促各地抓好落实，把好各地造林要素质量关，提高造林成活率和进度。五是认真做好“回头查”。9月15日组织各地开展“回头查”，及时补缺补漏，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。虽然全市造林绿化任务超额完成，但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，一是项目资金支出不够及时，我市贫困县较多，项目资金支出滞后，一定程度影响了项目建设成效。二是营造林后续管护资金十分不足，我市营造林项目基本以省级以上财政扶持为主，市、县两级配套投入少，加之造林成本逐年上升后，营造林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受到一定影响，项目建设成效也有所受限。

